附件1

吉林省 长春 市就业见习基地申请表
	单位基本情况
	单位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	实际办公地址
	

	
	单位法人或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	注册资金
	

	
	成立日期
	
	场地面积
	
	单位性质
	

	
	主要生产经营项目
	

	见习基地承诺
	承诺书

见习单位的确立与管理坚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促进就业的原则，实行自主申报、定期评估、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管理机制。

一、根据核定的见习计划接收见习人员报名，确定带教老师，为见习人员开展岗前培训，组织实施见习活动;

二、设专人负责见习工作，建立见习人员台账记录，按要求提供见习相关报表和资料；

三、不以谎报、瞒报、虚报见习人员实际见习期限、未就业情况等不正当手段套取、骗取就业见习财政补贴；

四、见习期内,见习单位不得单方面变更就业人员的见习岗位，不能以劳务派遣、外借等方式安排见习人员到其它单位参加见习；

五、按照规定为见习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基本生活补贴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不以任何理由、任何手段全部或部分截留，应按规定标准发放给见习生。
申请单位盖章（公章）：

申请单位承诺人签字（法人代表）：

	申报单位意见
	申请建立就业见习基地

接受人社部门监督检查

    年     月
	人才中心意见
	拟同意该单位建立就业见习基地

  年    月
	人社局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年    月


   所属地区：吉林省长春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
